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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介 紹
國立屏東大學 國際事務處 

陳皇州    國際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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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宗旨

國際體驗 文化理解 人文關懷 語言能力



Countries/Regions30
二、歷年申請核定補助國家/地區（105年-114年）



3 歐洲 美洲大洋洲 8 3

6 東南亞 非洲亞洲 8 2

德國、法國、芬蘭、奧地利
瑞典、捷克、 波蘭、立陶宛

紐西蘭、澳洲、帛琉

大陸、香港、蒙古
以色列、日本、韓國

美國、加拿大、哥斯大黎加

肯亞、史瓦帝尼
越南、印尼、馬來西亞、印度
新加坡、泰國、尼泊爾、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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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歷年申請核定補助情形-補助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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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歷年申請核定補助情形-補助師生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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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5年徵件說明

貳、計畫書格式

壹、計畫要點相關規定

參、重要期程及申請資料

肆、有教無界官網



壹、計畫要點相關規定(1/25)-計畫申請

1. 申請計畫之教師或各師資培育大學
請參閱114年計畫要點規定（於
114年6月30日修正公告）。

2. 請依計畫要點規定修正校內計畫相
關遴選辦法及要點。

3. 核定補助計畫執行期程：
115年12月1日至117年2月29日。

手冊P.1-P.1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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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5

不限

具教育實習指導經驗教師1人

同一計畫主持人2件為限

教育見習+教育實習件數共5件
依師資類科申請，每校申請上限

每校依師資類科申請

國際史懷哲申請件數

放寬教育見習及國際史懷哲陪同教師資格（不含教育實習）

手冊P.1-P.14

壹、計畫要點相關規定(2/25)-計畫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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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類型 國外教育見習 國際史懷哲 國外教育實習

陪同教師
資格規定

應薦派具下列經驗至少一項之教師一人擔
任計畫主持人
(1) 曾被聘為教育實習指導教師至少六個月。
(2) 具教材教法或教學實習授課經驗。
(3) 具國外教育見習教育實習、國內外史懷
哲服務之計畫執行經驗。

應薦派具至少一年
教育實習指導經驗
之教師一人擔任計
畫主持人

共同規定

• 計畫由協同主持人擔任陪同教師者，其資格要求與計畫主持人
相同。

• 計畫主持人及協同主持人應具備與其申請計畫相符之師資類科
教學經驗。

手冊P.3-P.4

壹、計畫要點相關規定(3/25)-計畫申請



補助類型 國外教育見習 國際史懷哲 國外教育實習

合作國家
（附表一,P.8）

1.已開發國家學校
2.海外臺灣學校
3.大陸地區臺商學校

開發中國家學校
1.已開發國家學校
2.海外臺灣學校
3.大陸地區臺商學校

出國執行期程

皆不包括來回途程交通時日(為進入機構後國外執行計畫天數）

不得少於13天
不得少於2週

服務需滿40小時

不得少於2個月

至多以6個月為限
（補助最高4個月）

合作學校限制

國外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幼兒園、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地區臺商學校

赴國外期間應見習與申請
之師資類科相符學校之各
項課程或教學活動事項，

並以入校見習為主
(P.5)

赴國外期間應與申請之師
資類科相符學校之各項課
程或教育服務或教學服務

事項

赴國外期間應與申請之師資類科
相符學校之各項課程或教學活動

事項

11手冊P.1-P.14

壹、計畫要點相關規定(4/25)-計畫申請



補助類型 國外教育見習 國際史懷哲 國外教育實習

補助學生 至少5人 至少5人 至少2人

語言能力
（檢具相關
證明文件）

得依學校訂定之
低一級語言能力基準（如A2）

相當於B1 級以上
英語考試檢定及格

相當於B1 級以上
英語考試檢定及格

赴馬來西亞獨立中學(僅能執行國際史懷哲計畫）或海外臺灣學校者
得依學校訂定之低一級語言能力（如A2）

補助資格
（官網/遴選資格）
應具所參與計畫之
師資類科相符並檢
具相關證明文件

被選送者應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應具大二以上在校生資格，並修滿各師資類科
之教育專業課程規定學分數達1/3以上

應具「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
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第三條之資格

僑生參與 僑生、外籍之師資生 僑生、外籍之師資生 僑生、外籍之師資生

補助限制

每位學生以2次為限。師資生就國外教育見習計畫及國際史懷哲計畫僅得擇一參與。
師資生於休學期間，不予補助。

說明：1、中華民國籍學生：教育見習+教育實習或國際史懷哲+教育實習。
2、僑生及外籍生：僅能參於本計畫補助1次。（不得超過各計畫補助總人數10%）12手冊P.1-P.14

壹、計畫要點相關規定(5/25)-計畫申請

https://moebt.nptu.edu.tw/p/404-1040-154414.php?Lang=zh-tw
https://moebt.nptu.edu.tw/p/404-1040-154414.php?Lang=zh-tw
https://moebt.nptu.edu.tw/p/404-1040-154414.php?Lang=zh-tw


補助類型 國外教育見習 國際史懷哲 國外教育實習

師生機票
（專款專用）

國際來回經濟艙機票費用至多九成，並以一次為限。
師資生及實習學生符合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認定之

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規定，得全額補助。

生活費
（專款專用）

師
補助出國執行計畫教師1人生活費

13天生活費 2週生活費 7天生活費

生 單一計畫申請人數超過12人者，以12人計。

國外工作坊 不開放申請國外工作坊

每計畫
經費上限

不超過
新臺幣160萬元/案

不超過
新臺幣160萬元/案

不超過
新臺幣400萬元/案

（實習學生生活費補助以月計，
至多補助四個月）

未使用完或未執行之機票及生活費為專款專用，須繳回教育部。 13手冊P.1-P.14

壹、計畫要點相關規定(6/25)-計畫申請



補助類型 國外教育見習 國際史懷哲 國外教育實習

其他

(1)本要點之補助皆是經常門，採競爭性方式擇優辦理，並以部分補助為原則。

(2)學校申請各補助類型應提出相關配合款，其配合款不得少於本部核定總計畫額度之   

20%，其中得包括師資生及實習學生自籌款，至多不超過10%。

(3)學校業務（P.3)

⚫ 國內、外增能課程費、教材教具購置與研發費、交通費、保險費、印刷費及其他相關必

要支出。

⚫ 行前教育培訓、成果發表費用及雜支。

⚫ 國內、外學校教師講座鐘點費及相關指導費。

⚫ 國外學校禮品交際費，以購置具我國文創特色商品為原則，且不得超過一萬元。

國外偏遠交
通費（P.12）

國際史懷哲計畫服務學校，經專家學者審查屬地理位置偏遠，且交通不便者，得於業務費上限
外編列國外偏遠交通費至多新臺幣5萬元，且不得流用於其他項目，並不得與其他交通費重複編
列，本項目為專款專用，未使用完或未執行須繳回教育部。

14手冊P.1-P.14

壹、計畫要點相關規定(7/25)-計畫申請



重要規定 規定 說明

教育實習
申請前置作業

應依教育部境外教育實習指導原則修訂學
校教育實習實施規定並報部。

• 112.03.24由教育部發函通知師培大學。
• 修訂校內教育實習實習規定。
• 經學校行政會議或教育實習相關會議通過
後報部。（P.45)

每年四至六月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境外實
習機構審定，並應自全國教育實習資訊平
台境外學校教育實習專區公告名單選擇教
育實習機構。

115.04.21由教育部發函通知師培大學
如平台上無此次合作之學校，請於期程內完成
境外實習機構審定事宜。
(P.47)

但計畫書有不可歸責之因素未能完成機構認證者，得檢附佐證文件，依規定申請先進行審
查，並由學校於當年度九月一日前完成機構認證。(P.6)

不得重複申請
已依教育部其他補助規定獲補助者，不得依本要點重複申請補助。重複申請者，取消其補
助資格，原補助經費應繳回，且二年內不得再向教育部提出其他補助申請案。

核定計畫
任何異動申請 學校於執行期程內申請計畫變更，應於出國三個月前函報教育部完成申請程序。

15手冊P.1-P.14

壹、計畫要點相關規定(8/25)-計畫申請

https://moebt.nptu.edu.tw/p/404-1040-156546.php?Lang=zh-tw
https://moebt.nptu.edu.tw/p/404-1040-156546.php?Lang=zh-tw
https://moebt.nptu.edu.tw/p/404-1040-156546.php?Lang=zh-tw
https://moebt.nptu.edu.tw/p/404-1040-156546.php?Lang=zh-tw
https://moebt.nptu.edu.tw/p/404-1040-156546.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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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赴國外期間應見習與申請之師資類科相符學校之各項課程或教學活動事項，
並以入校見習為主

 
 手冊P.4-P.5

壹、計畫要點相關規定(9/25)-計畫申請



斯洛維尼亞

第一類
德國、奧地利及
斯洛維尼亞以東
之歐洲地區國家

第二類

一、歐洲國家補助基準分類說明

17手冊P.13-P.14

壹、計畫要點相關規定(10/25)-經費



二、國外教育見習計畫及國際史懷哲計畫補助基準

手冊P.13

區域及國家 機票費用
師資生生活費（每位，
超過十二人以十二人計）

陪同教師
生活費

業務費

亞洲 印度 1、補助被選送

者國際來回經濟

艙機票至多九成。

2、符合戶籍所

在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

審核認定之低收

入戶及中低收入

戶規定者，得全

額補助

25,000 30,000 100,000
以色列 38,000 45,000 100,000
日本 30,000 38,000 100,000
韓國 30,000 38,000 100,000
尼泊爾 28,000 32,000 100,000

美洲 美國、加拿大 40,000 48,000 100,000
大洋洲 澳大利亞 35,000 42,000 100,000

紐西蘭 35,000 42,000 100,000
歐洲 第一類國家或城市 28,000 32,000 100,000

第二類國家或城市 38,000 45,000 100,000
東南亞 新加坡 40,000 48,000 100,000

第一類國家或城市 30,000 32,000 100,000
第二類國家或城市 24,000 27,000 100,000

非洲 肯亞 30,000 32,000 100,000

史瓦帝尼 24,000 27,000 100,000
18

第一類
菲律賓、
馬來西亞、
汶萊、泰
國（曼
谷）、印
尼（雅加
達）及緬
甸（仰光、
曼德勒）

非第一類

壹、計畫要點相關規定(11/25)-經費



三、國外教育實習計畫補助基準（1/2）

手冊P.14

區域及國家 機票費用
實習學生生活費（每位，
超過十二人以十二人計） 陪同教師

生活費
業務費

1個月

亞 洲 以色列 1、補助被選送者國

際來回經濟艙機票至

多九成。

2、符合戶籍所在地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審核認定之低

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

規定者，得全額補助。

42,500 30,000 200,000

日本 35,000 25,000 200,000

韓國 35,000 25,000 200,000

美 洲 美國、加拿大 47,500 32,000 200,000

大 洋 洲 澳大利亞 40,000 28,000 200,000

紐西蘭 40,000 28,000 200,000

歐 洲 第一類國家或城市 29,000 21,000 200,000

第二類國家或城市 42,500 30,000 200,000

注意：實習學生生活費補助2至4個月，以月為單位進行補助，未滿30日不計入一個月。

19

壹、計畫要點相關規定(12/25)-經費



手冊P.14

區域及國家 機票費用
實習學生生活費（每位，
超過十二人以十二人計） 陪同教師

生活費 業務費
1個月

東 南 亞 新加坡 1、補助被選送者

國際來回經濟艙
機票至多九成。
2、符合戶籍所在

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
審核認定之低收

入戶及中低收入
戶規定者，得全
額補助。

42,500 32,000 200,000

臺灣學校 馬來西亞吉隆坡 26,000 20,000 200,000

越南胡志明市 22,500 17,000 200,000

印尼雅加達 30,000 20,000 200,000

印尼泗水 15,000 11,000 200,000

中國大陸

台商學校
上海 32,500 20,000 180,000

東莞、華東（蘇州） 22,500 15,000 180,000

注意：1.實習學生生活費補助2至4個月，以月為單位進行補助，未滿30日不計入一個月。
2.目前大陸地區計畫遴選學生，因家長考量，會增加執行難度，申請時請先評估。

三、國外教育實習計畫補助基準（2/2）

20

壹、計畫要點相關規定(13/25)-經費



四、補充說明-計畫自籌款計算及注意事項

21手冊P.5 、P.113

壹、計畫要點相關規定(14/25)-經費



機票款
（不足）

業務費

機票款
（剩餘）

1. 補助申請計畫案實習學生人數之機票款。
EX：申請15人則補助15人機票款項，惟生活費仍以12人為上限。

2.預計補助弱勢學生可先行編列全額款項，如未執行則全額繳回。

四、補充說明-機票（個人補助至多9成_無條件捨去）及生活費

22手冊P.6、P.113

生活費

壹、計畫要點相關規定(15/25)-經費



四、補充說明-機票核銷

23手冊P.6、P.114

機票款
國際來回經濟艙機
票補助至多九成

作法 說明

核定金額 50,000 45,000

採購>核定 60,000 54,000

（擇一）
1. 直接核銷：每人補助45,000元（當

初核定補助的金額），餘款15,000
由自籌款或自費支應。

2. 由補助業務費移至機票款：但最多
僅能補助每人54,000元。（實際採
購機票價90%）

可由補助業務費流
用至機票款。
1. 已執行項目可流

用。
2. 業務費未執行項
目，不可流用至
機票款，需繳回。

採購<核定 40,000 36,000

1. 僅能補助36,000
2. 專款專用，補助餘款繳回

45,000-36,000=9,000

機票餘款不得流用
至業務費、或生活
費。

壹、計畫要點相關規定(16/25)-經費



未達12人，以單人最高補助上限計算；超過12人，以12人計。

EX: 15個師資生前往美國執行教育見習計畫
40,000元（每人最高補助上限） X 12人 /15人=32,000元/人

注意：未使用完或未執行之師資生實習學生生活費補助款項為專款專用，需繳回教育部。

四、補充說明-師資生、實習學生之生活費

24手冊P.6、P.114

壹、計畫要點相關規定(17/25)-經費



A國家：地區表定生活費/13天* A國家/城市計畫執行天數
B國家：地區表定生活費/13天*（13- A國家/城市計畫執行天數）

區域及國家
師資生
生活費

計算方式 小計
陪同教師
生活費

計算方式 小計 計算說明

東
南
亞

第一類國家或城市
7天 30,000 /13*7 16,154 32,000 /13*7 17,231

見習補助13天生活費
以補助金額/13*在當地
執行天數

第二類國家或城市
(13-A國家 /城市執
行天數）

24,000 /13
*（13-7）

11,077 27,000 /13
*（13-7）

12,462
以補助金額/13*（13-
在上一個國家或城市之
執行天數）

合計 27,231 29,693

註：如果是國際史懷哲則以14天計算，教育實習則以月(30天/月)計。

四、補充說明-跨國家、城市之生活費補助（以見習為例）

25手冊P.5、P.114

壹、計畫要點相關規定(18/25)-經費



手冊P.115

四、補充說明-補助類型、國別限制說明

類別

區域 國外教育見習、教育實習計畫 國際史懷哲計畫

亞洲

新加坡、香港、澳門、韓國
（南 韓）、日本、汶萊、阿拉
伯聯合大公國、科威特、以色
列、沙烏地阿拉伯、巴林、卡
達

蒙古、泰國、越南、印尼、馬來西亞、寮
國、菲律賓、緬甸、柬埔寨、尼泊爾、不
丹、印度、孟加拉、斯里蘭 卡、土耳其、
哈薩克、塔吉克、喬治亞、土庫曼、亞塞
拜然、亞美尼亞、烏茲別克、摩爾多瓦、
吉爾吉斯、巴勒斯坦、阿曼、伊朗、黎巴
嫩、約旦、伊拉克、葉
門、巴基斯坦、阿富汗、敘利亞

補助類型仍須依「國家區分表」限制，不可跨類別執行

馬來西亞跟新加坡為鄰近國家，但補助計畫類型不同，不可跨國執行。
注意：跨國家或是區域，補助仍以國際來回經濟艙至多九成，以一次為限。例：（去）泰
國、柬埔寨（回），泰柬之間交通則算於業務費（國外旅費），不列於機票補助。

26

壹、計畫要點相關規定(19/25)-經費



27

行前培訓營（請各校於4月中旬前完成師資生遴選)

時間：116年4月至5月。
地點：將於北、中、南分別辦理一天之全國行前培訓營。
課程：出國安全、禮儀及多媒體的拍攝及剪輯。
可避免重複編列，未能參與實體培訓課程者，則參與數位課程培訓。

手冊P.116

人事費
不予補助(如需行政協助，請用業務
費編列工讀費用/臨時人員費用196
元/H）

壹、計畫要點相關規定(20/25)-經費



手冊P.6

⚫ 學校應組成評選小組

（評選小組應置評選委員至少三人，並由師資培育相關學系、中心之

主管擔任召集人；如有特殊需求考量，得經校長同意指派一級主管擔

任召集人；評選小組成員不得同時為被選送者。）

⚫ 訂定評選相關規定。

⚫ 公開辦理評選。

⚫ 另評選結果應報經校長同意。

28

壹、計畫要點相關規定(21/25)-審查重點



一、

計畫整體配套措施(35%)

二、

校內評選審查機制(15%)

三、

計畫實施之具體策略、

效益及特色(30%)

四、

經費合理與成效符應性

(20%)

審查重點

手冊P.7-P.8 29

除了校內審查成績排序外，請檢附校內審查意見，申請時請送出已依校內審查意見修正後之計畫書。

壹、計畫要點相關規定(22/25)-審查重點



依據108.10.24決選會議決議，計畫如果僅有一個教師
申請，請各師培大學之校內評選仍須評選，並提出評審
意見，供申請計畫之教師參考後修正才能提出申請，以
維護申請計畫品質。

計畫主持人參與校內徵件評選會議時，請留意是否涉及
利益迴避的問題。如會議需計畫主持人說明後離席，再
由評選委員進行討論與投票，亦無妨利益迴避之原則，
會議記錄需詳加說明，申請時請檢附校內審查意見。

30

壹、計畫要點相關規定(23/25)-審查重點



學校之負責人、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相類似
職務人員，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二條及第三條所稱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符合該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但書第三款
情形，申請補助者，應主動於申請計畫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
係，併同申請計畫資料送出。相關表單已檢附申請計畫書中，
填表範例請至教育部政風處網站下載。

四、補充說明-利益迴避

31手冊P.7、P.41-P.43

壹、計畫要點相關規定(24/25)-利益迴避



手冊P.9-P.10

（一）計畫執行成果，應刊登於學校特定網站及本部全國教育實習資訊
平臺，以續傳國外教育實習、教育見習及國際史懷哲經驗，供辦
理師資培育相關單位參考。

（二）被選送者之成果報告經本部評選為佳作者，須填寫著作財產權授
權契約書，其成果報告同意無償、非專屬性授權本部運用圖片與
說明文字及其他相關資料、製作成視聽著作(影片)與數位形式檔
案，提供教學、研究與公共服務用途之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及網
路線上閱覽。如因教學研究之需求，本部得重製該成果資料，不
另支付酬勞或任何費用，且不作為商業活動用途。

（三）被選送者應參加本部舉辦之行前培訓營及本部推展本計畫之
相關活動。

（四）計畫執行完畢後，學校應於校內舉辦被選送者經驗
分享座談會。

32

壹、計畫要點相關規定(25/25)-計畫成果



計畫書格式2

33



一、計畫書格式-計畫申請勾稽表

貳、計畫書格式(1/13)

（檢附於計畫申請書內）

34

項次 檢核 項目說明 備註說明

1 □

申請計畫學生數之考量
（基本人數規定：見習及國際史懷哲5人、實習2
人，申請時可增加1至2人，如因遴選學生臨時無
法參加，才不致於不足最低出國執行計畫人數規定）

未達計畫要點規定基本人數，
不得出國執行計畫
(P.3-P.4)

2 □

計畫合作機構為國外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幼兒園、
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地區臺商學校。非僅有引薦大
學之相關資料，應敘明合作機構相關資訊，並應與
申請補助計畫之師資類科相符合。

若申請中等師資類科，則合
作單位需為中等學校。

手冊P.43

請教師在撰寫計畫前先完成「計畫申請勾稽表」才開始撰寫。



本計畫補助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大學端僅列引
薦機構，合作機構務必
填寫並以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幼兒園之資料為
主)

此表件電子檔7/10前交
給學校計畫總窗口上傳
(不需用印)

手冊P.16

二、填寫注意事項-計畫申請學校基本資料(1/2)

35

教育見習不得少於計畫要點規定13天
教育實習不得少於2個月
國際史懷哲計畫不得少於2週

貳、計畫書格式(2/13)



「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
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第四條第一
項第一款規定：
各計畫執行單位應事先擬訂工作
計畫、進度及計畫項目經費申請
表，並檢附相關文件送本部辦理，
所送補（捐）助計畫項目經費申
請表，如未經承辦單位、主（會）
計單位及首長或團體負責人簽章
者，教育部得不予受理。

手冊P.20

二、填寫注意事項-計畫申請學校基本資料(2/2)

113年

36

115年

貳、計畫書格式(3/13)



手冊P.23

(大學端僅列引薦機構，
合作機構務必填寫並以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為主)

二、填寫注意事項-合作機構相關資訊

37

貳、計畫書格式(4/13)



二、填寫注意事項-合作機構相關資訊

38

合作成效 第五大項 第十大項

描述對象 本年度申請教育合作機構 此次以外之國際教育合作機構

手冊頁碼 P.23-26 P.28-29

差異性

可評估計畫與該機構合作
之可能性。
如未有過往合作經驗，也
請將此次商議合作過程述
明，為審查重點。

該陪同教師海外執行計畫經驗，
或系科合作國際合作經驗，足
以證明該師或系有執行計畫之
能量。

貳、計畫書格式(5/13)



二、填寫注意事項-計畫撰寫指引（檢附於計畫申請書後面）

39

⚫ 教育見習計畫：進入國外學校觀察學習教育制度與課程教學，以提升師資生教育
專業素養。

⚫ 教育實習計畫：參與教學實習、導師（級務）實習、行政實習及研習活動，完成
國內外教育實習之銜接與規劃。

⚫ 國際史懷哲計畫：依合作機構需求設計教育服務，以實踐關懷弱勢之史懷哲精神。

師資生學習重點 課程活動融入 國際交流預期效益

□語言能力提升

□多元文化理解與交流

□教育制度理解與比較

□學科教學與教材

□議題融入、科技運用與

創新

□校園規劃與班級經營

□學生學習評估

□社會參與和服務心態

□國際視野

□弱勢關懷與反思

□全人教育

□學習社群建立

□（自行增加）

□臺灣文化介紹及體驗

□教育制度與經驗交流

□國內外相似議題探討

□語言相關活動

□教育資源推廣

□學術研究成果推廣

□臺灣特色教材

□合作機構需求

□（自行增加）

□國際實習計畫

□雙向師生交流

□國際合作與夥伴建立

□學術研討與專業交流

□國際師資培訓課程

□多元文化教學培訓

□語言能力培訓

□國際化課程設計

□國際經驗分享

□（自行增加）

貳、計畫書格式(6/13)



二、填寫注意事項-計畫撰寫指引（檢附於計畫申請書）

40

師 資 生
學 習 重 點

語言能力提升、校園規劃與班級經營、全人教育

課 程 活 動
融 入

臺灣特色教材、合作機構需求

國 際 交 流
預 期 效 益

國際合作與夥伴建立

柒、師資生赴國外學校或機構執行教育見習計畫機制

        一、教育見習計畫設計構想(如目的、指標及預期達成方式等)

（每項至少1點，可參考撰寫指引、或依照計畫需求自行設計填寫， 

只需寫上述大項，其他詳細內容於計畫執行內容呈現)

手冊P.27

貳、計畫書格式(7/13)



手冊P.27

以申請見習13日為例，在
國外執行天數包含週末。
請註明指導教師。

綜合型計畫
1. 可依師資類科分表格

填寫。
2. 或如下頁所示共同撰

寫。

二、填寫注意事項-國外教育見習期間，不得少於13日，且赴國外期間應見習
與申請之師資類科相符學校之各項課程或教學活動事項，並以入校見習為主。

日期 天數 見習內容 預計時間 指導教師

5/25 1
(如備課、入班見習、與教師討論…等於合作機構辦理之
活動/課程)

5/26 2

5/27 3

5/28 4

5/29 5

5/30 6 假日（與見習相關活動或參訪）

5/31 7 假日（與見習相關活動或參訪）

6/1 8

6/2 9

6/3 10

6/4 11

12

13

41

貳、計畫書格式(8/13)



綜合型計畫在同一
張表格呈現各自師
資類科規劃之見習
內容。

二、填寫注意事項-國外教育見習期間，不得少於十三日，且赴國外期間
應見習與申請之師資類科相符學校之各項課程或教學活動事項

日期 天
數

師資
類科

見習內容 指導教師

5/25 1
中

(如備課、入班見習、與教師討論…等於合作機構辦理之活動/課
程)

小

5/26 2
中

小

5/27 3
中

小

5/28 4
中

小

5/29 5
中

小

5/30 6
中 假日（與見習相關活動或參訪）

小 假日（與見習相關活動或參訪）

5/31 7
中 假日（與見習相關活動或參訪）

小 假日（與見習相關活動或參訪）

42手冊P.27

貳、計畫書格式(9/13)



手冊P.96-P.100

二、填寫注意事項-文化踏查相關活動安排說明

43

1. 請於假日進行相關安排。

2. 請勿於執行計畫前後再另行安排景點參訪或踏查行程。

3. 依「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3點規定：

出差人員應視任務性質及事實需要，以儘量縮短行程為原則，於出差
前簽報機關首長核准其出差行程及日數；除有不可歸責於出差人員之
事由外，非經事先核准，不得延期返國。

***主計人員依公文內容進行核銷，延期返國，可能造成回程機票無法
核銷之情形，請依規定辦理，確保執行計畫師生之權益。

貳、計畫書格式(10/13)



手冊P.28

二、填寫注意事項-第捌大項 （擇一填寫）

        （一）為第一年申請合作之教育機構，該項為「計畫創新性與特色」。

（二）第二年或以上合作之教育機構，該項為「計畫精進項目與特色」。

44

第一年執行重點 第二年精進項目 差異性及必要性

請依計畫情況調整表首文字

前二年執行重點 第三年精進項目 差異性及必要性

貳、計畫書格式(11/13)



三、經費表 (申請表+詳細經費規劃表）

手冊P.31-P.37、P.74-P.112 45

115年12月1日至117年2月29日

貳、計畫書格式(12/13)



四、主持人及協同主持人文件簽署說明(必檢附)

手冊P. 7、P.41-P.43 46

貳、計畫書格式(13/13)



重要期程及申請資料3

47



手冊P.15

參、重要期程及申請資料(1/2)

說明會

05/18
師培大學

參與徵件說明會

08/17
收件截止

11/30前
教育部公布審查結果

及獲補助名單

12/31前
完成核定計畫撥款

(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

說明會 收   件 核    定 撥    款

48

07/10前協助填寫115年計畫申請資料填報
（利益迴避使用）及計畫總窗口人員異動之資料。



⚫ 申請計畫件數 、名
稱

⚫ 連結網址
➢ 114 年度校內計畫要

點
➢已核定境外實習辦法

校內公告 (無實習辦
法者免附)

1申請公文

⚫ 申請計畫自我檢核
表

⚫ 計畫書（裝訂成冊含經費

表，紙本用印1式5份）

⚫ 經費表1份(不裝訂，核章

正本，含總表及詳細規劃表)

⚫ 公務人員及關係人
身分關係揭露表
(主持人及協同主持人皆須各
填一份)

紙本資料

⚫ 光碟或其他電子資
訊儲存媒體1份
➢ 各計畫書Word
➢ 核章pdf 檔

應於公告期限內，檢附以上資料函文至

國立屏東大學 有教無界專案辦公室
逾期送達、資料不全或資格不符者，不予受理。

49

電子檔案

參、重要期程及申請資料(2/2)



有教無界官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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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有教無界官網(1/7)－計畫各項流程及常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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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有教無界官網(2/7)－海外各國學制及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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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國外教育見習教育實習及國際史懷哲計畫

注意：
1、免簽國家
電子旅行證通行證辦理
期程及繳費期限

2、自動通關
（人相、指紋等）、通
關互惠國家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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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外拓點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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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請考量申請補助師資生人數，避免跨校媒合人數過多，壓縮到當年度參與申請計畫核定補助之公平性。

（日後將作為來年申請計畫之前期績效參考依據。）
2、請透過專案辦公室進行跨校媒合事宜。



五、薪火相傳填報（1/2）
伍、有教無界官網(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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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愛的語言尼泊爾國際史懷哲藝術教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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